
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豫新太阳

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河南豫新太阳能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续督导/定期报告事前

审核等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一、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风险事项类别 

☐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  ☐停产、破产清算等经营风险     ☐重大债务违

约等财务风险    ☐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  ☐主要资产被查

封、扣押、冻结      ☐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    ☐公司及关联方涉嫌

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    ☐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

险     ☐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   ☐公司未能规范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 ☐ 其他 

（二）风险事项情况 

1、 停产、破产清算等经营风险 

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作出（2019）

豫 05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：受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安

阳中院已经指定当地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，破产

管理人已经进场进行履行资产清查和保全等工作。主办券

商针对该事项发布《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豫新

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被受理的风险提示

性公告》，同日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暂停转

让。      



2、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    

公司 2017 年以来经营困难，无力履行合同。截至

2019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.33 亿元。

因买卖合同纠纷，公司涉及多起诉讼，包括与金海新源电

气江苏有限公司、深圳中广核沃尔辐照技术公司、中国核

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、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、安阳优

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供应商与客户。2019 年 8 月 26 日

汤阴县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义务，将公司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

3、 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 

公司 2018 年营业收 2,769.97 万入较 2017 年 13，401.43

万下降 10,631.46 万元，降幅 79.33%，净利润为-14,447.79

万。2019 年 1-6 月业务停滞，营业收入为 0，净利润为-662.75

万。如上所述，公司持续亏损，已经进入破产清算流程。  

4、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

公司员工基本离职，破产管理人进场履行资产清查和

保全等工作，信息披露工作停滞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公

司因重大事项停牌后，应当至少每 10 个转让日披露一次未

能复牌的原因和相关事件的进展情况。主办券商要求公司

对于重大事项及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按规定披露

停牌进展公告。公司自 2019 年 8 月 23 日停牌以来，未按

规定披露停牌进展公告。 



公司已被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接管，公司信息披露

等工作已不能得到有效保障，目前豫新科技的公告信息仍

存在可能有重大不利事项未披露的风险。   

5、其他 

公司拖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年费及主办

券商持续督导费。2019 年 8 月 26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向豫新科技下发《关于河南豫新科技太阳能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工作提示》，催缴挂牌年费。主办券商督

促企业履行合同约定事项，该事项没有进展。 

 

二、风险事项进展情况（如适用）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

务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、和

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，挂牌公司应当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暂停转让，直至按规定披露或

相关情形消除后恢复转让。2019 年 8 月 23 日豫新科技因

该事项已经申请暂停转让。 

2019 年 8 月 23 日主办券商发布风险提示公告，提示

投资人关注事项进展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安阳中院已经

指定当地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，破产管理人已经

进场进行履行资产清查和保全等工作。主办券商与企业及

破产管理人保持沟通，跟踪风险事项进展情况，督促企业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破产法》，公司有可能进入清算、解散程序，公

司将被解散注销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

规则(试行)》，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：(五)挂牌公司经清算组或管理

人清算并注销公司登记的。因此公司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

险。 

公司目前配合破产管理人履行资产清查和保全等工

作。 

 

四、主办券商提示 

公司已被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接管，公司信息披露

等工作已不能得到有效保障，目前豫新科技的公告信息仍

存在可能有重大不利事项未披露的风险。公司未能及时有

效地向主办券商提供核查资料和配合督导工作，主办券商

的督导工作受限，无法全面掌握公司完整情况及相关问题

涉及的具体金额及严重性，除上述已提示的风险事项外，

不能排除公司存在其他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事项，或其他

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大事项。 

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程中，通过现场、邮件、电话、

微信等方式持续督导公司规范公司治理，全面、真实、准

确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中小

股东利益。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破产申请受理相关风险

事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平台进行了风险提



示，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了解公司状况。 

鉴于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和风险事项，且破产工作涉及

事项较多，破产方案尚未确定，最终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

性，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状况，谨慎评

估公司的投资价值，注意投资风险，积极维护个人权益。同

时，主办券商将继续履行对豫新科技的持续督导义务，持

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，并督促挂牌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风险提示公告 

（二）股转公司监管提示函 

（三）停牌公告 

（四）其他材料。 

 

 

 

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年  月  日 
 


